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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永证字(2016)99 号 

 

致：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本所接受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聘请，指派律师景忠、黄滔出席公司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和召开的相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

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5 月 7 日和 5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地点、

内容和议程予以公告、通知。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4:00 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经济

开发区南翔西路 333 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2）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司

公告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文明先生主持。出席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160,704,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九六四三（59.9643%）。 

3、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 年 5 月 22 日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3 日上午 9:30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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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2 日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23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 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 0 股。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司公告一致。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出席、列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 

(1)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3 名，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160,704,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十

九点九六四三（59.9643%）。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料，在网络投票时间内进行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0 名，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0 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

由网络投票服务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验证其身份。 

(3)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4)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本所

认为，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新提案的股东资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未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公司提供的信息资

料，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参与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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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共 3 名，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 160,704,3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9643%。 

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中，议案 1、2 项为特别议案，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议案 1-15 项均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议案 1-14 项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

大丰市东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根据前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修订稿）

的议案》； 

1.1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1.2.1 标的资产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2 交易对方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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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 

1.2.3 定价依据及交易对价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4 对价支付方式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5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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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7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8 发行数量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9 市场参考价的选择依据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0 发行价格和数量的调整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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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1 上市地点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2 锁定期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3 标的资产交割及违约责任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4 期间损益归属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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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5 滚存未分配利润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16 业绩承诺和补偿措施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3.1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2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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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3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4 发行数量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5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6 锁定期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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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7 上市地点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8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4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2、《关于〈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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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3、《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4、《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条件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5、《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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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6、《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7、《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8、《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

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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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 

 

9、《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补偿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0、《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1、《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备考审阅报告

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2、《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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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事宜

的议案》； 

同意股数 63,8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15、《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公司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同意股数 160,704,3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04,368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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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0%。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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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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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  民 

 

                     

黄  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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